
八 7 年度
憲一字第2 _ 號 一

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(二)

案 號 ： 10 7年度憲一字第2 號

聲
士主 
5月 人 ： 林 德 福 、李 鸿鈞 、高金素梅等3 8名立法委員

代 理 人 ： 林石猛律師 金石國際法律事務所

為聲請人林德福、李鴻鈞、高金素梅等3 8名立法委員所提之解釋 

憲法聲請案，提呈解釋憲法補充理由事：

壹 、必也先正名：公務員的退休金不是恩給！

教職員退休金之性質屬於延後給付之工資，且 自 民 國 （下同 

) 8 5 年 2 月 1 日起改採教職員與政府共同提撥之制度，因而 

'與恩給性質乏「年金」並 不 同 ，而係基於教職員堅守崗位、 

克盡厥職大半輩子所換來之退休金請求權，此次新法之變革 

應 正 名 為 「退休金改革」而 非 「年金改革」 ！

緣早期教職員薪資偏低，教職員因相信國家會保障其等退休 

後 之 生 活 ，所以選擇繼續於教育體系中服務，而教師是一項 

神聖而莊嚴的工作，肩負為國家培育優秀人才、促進國家進 

步向上之重責大任，為 成 就 「教育」此國家百年大業之不可 

或缺之角色，然國家卻於教師年邁退休時剝奪其等退休金， 

又 因 「年金改革」之 用 詞 ，使其等被社會大眾羞辱為「吃不 

知 飽 （台語）」的米蟲，原屬依法取得之退休金請求權卻遭污 

名 化 ，損及退休教職員之尊嚴，並使社會大眾對退休軍公教 

產生偏見而造成社會之對立與紛爭。因 此 ，期望藉由此次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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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釋蕙之機會將本次修（立）法正名為「退休金改革」，以還 

退休教職員尊嚴。以下並就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

例 （下稱退撫條例）第 77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規 定 （下稱系爭規 

定）部分為補充理由。

貳 、系爭規定停止「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 

法定基本工資之退休教職員」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，侵害其 

等憲法保障之工作權、財產權及服公職權利：

一 、退休教職員至私立學校任職為其等選擇職業之自由，應受憲 

法工作權保障，系爭規定以停止退休教職員領受月退休金之 

權利為手段，變相侵害其等選擇職業之自由：

(一）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，故人民有從事工 

作及選擇職業之自由（釋 字 第 5 8 4號 、第 6 1 2號 、第 634 

號 、第 637號 、第 649號及第 74 9號解釋參照），人民之工 

作權不僅受1 法明文保障，其内涵包括人民從事工作及選 

擇職業之自由亦經多號大法官解釋闡述甚明，國家若欲對 

人民之職業自由為限制亦應具有公益及符合比例原則。查 

系爭規定將「再任私立學校職務」且 「每月支領薪酬總額 

超過法定基本工資」之退休教職員列為停止其等領受月退 

休金之規範對象，即 係 以 「停止領受月退休金」作為限制 

退休教職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之手段，形同變相限制其等 

任職私立學校職務之選擇職業自由，而屬對退休教職員工 

作權之侵害。

(二） 另釋字第6 5 9號 、第 7 2 4號解釋理由書並指出職業自由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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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充實生活内涵及自由發展人格所必要，不因職業之性 

質為公益或私益、營利或非營利而有異，均屬蕙法第十五 

條工作權保障之範疇。可見職業不僅為個人維持生計之社 

會經濟活動，更為個人人格開展之主要場域，選擇職業之 

自由與個人人格價值，乃至於精神生活之自由有緊密關聯， 

國家不僅不應消極不侵害人民之工作權，且更應積極促進 

有工作能力者之工作機會。然國家卻以系爭規定積極侵害 

有工作能力者之職業自由，因優秀又具有專業能力之退休 

教 師 ，若於退休後認為尚有餘力以其所長貢獻社會，即可 

能會選擇至私立學校服務，不僅能使私立學校之教育品質 

向 上 提 升 ，更為其充實生活内涵及自由發展人格所必要5 

是其基於個人生涯規劃所做之選擇，而為其選擇職業之自 

由 ，應受蕙法所保障。系爭規定卻以停止月退休金領取為 

手 段 ，限制其等於私立學校服務之自由，顯屬侵害其等受 

蕙法保障之工作權，而應受比例原則之檢驗。

二 、況退撫基金有相當比例為教職員在職時自行提撥而來，月退 

休金自為教職員退休後依法應得領取、國家依法應給付之内 

容 ，是為憲法財產權、服公職權利所保障之範圍，系爭規定 

卻逕以「再任私立學校職務」且 「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 

定基本工資」為要件，而侵害其等依法請領月退休金之權利， 

顯與憲法保障財產權、服公職權利之意旨有違：

〔一）按 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。公 

立學校教職員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（下稱系爭條例）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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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退休金之權利，乃屬蕙法保障之財產權。」（釋 字 第 730 

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、「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 

權 利 ，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公務，暨由此衍生享有 

之身分保障、俸 給 、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務。」（釋字 

第 57 5號 、第 60 5號解釋參照），足見退休人員請領退休金 

之權利不僅為憲法財產權保障之範圍’亦為蕙法服公職權 

利所衍生出之權利。

(二 ） 參黃茂榮大法官於釋字第7 3 0號解釋所提之協同意見書指 

出 ：「退休金不是額外的恩給，與薪資同為勞動報酬的 _部

分 ，皆是雇主或國家對於勞工或公務人員、教職員勞務之 

對待給付的重要部分。」即教職員的退休金於性質上屬於 

後 付 的 薪 資 ，且教職員之退撫制度，原係由政府負擔退撫 

經 費 之 「恩給制」，惟 至 8 5 年 2 月 1 日起，已改為由政府 

與教職員共同提撥费用建立退撫基金之「儲金制」，以支付 

改制後年資之退撫經費，教職員與政府每月共同提撥一定 

比例之金額至退撫基金，以支應將來退休金之給付，退休 

教職員自可在條件成就之際（即符合請領月退休金資袼）， 

依法請領因其在職時繳付行為所應得的退休金。系爭規定 

卻 以 「再任私立學校職務」且 「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 

定基本工資」為 限 制 ，剝奪其等自行提撥而依法取得之退 

休金請求權，顯屬侵害憲法保障之財產權、服公職權利。

( 三 ） 再 者 ，退休教職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所獲得之薪資，乃是 

退休教職員另基於與私立學校間之私法契約，對私立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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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行取得之私法上請求權，與國家亳無關係，系爭規定卻 

以 「再任私立學校職務」且 「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 

基本工資」作為停止其等請領月退休金之要件，一方面係 

對退休教職員退休金既得權之侵害，另一方面亦是對其另 

行付出勞力取得財產權之權利予以剝奪。

參 、系爭規定侵害人民之工作權、財產權及服公職權利，卻無增 

進公共利益之正當目 的 ，限制之手段亦無法達成其所稱之目 

的 ，違反比例原則甚明：

一 、 首 先 ，系爭規定之立法說明僅列：「一 、明定支領或兼領月退 

休金之教職員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事由及權利恢復事項之 

規 範 。二 、第一項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教職員因再任 

有給職務等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事由。三 、考量各級學校 

每年以八月一曰為學年之始，翌年七月三 H 日為學年之終

，為免學校學年中人事更動影響學生受教權，爰於第二項明 

定本條例施行前已有前項第三款情形者，自本條例施行後之 

下個學年度起適用該款規定。四 、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支領 

或兼領月退休金教職員再任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之董（理 

) 事長或執行長者，其任職年齡之限制° 五 、相關條文及立 

法體例… 」全未說明以系爭規定限制教職員再任私立學校職 

務 之 理 由 ，所列之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亦無如同系爭規定之 

限 制 ，則立法目的為何已有疑問。

二 、 其 次 ，若立法目的是立基於「避免重複享用國家資源」，則退 

撫 條例第 7 7條 第 1 項 第 1 款 及 第 2 款 規 定 ：「退休教職員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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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’停 

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，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：一 、再任由政 

府編列預算支給俸（薪 ）給 、待 遇 或 公 費 （以下簡稱薪酬） 

之 機 關 （構 ）、學校或圑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 

定基本工資。二 、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额超過法 

定基本工資：（一 ）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。（二 ）由政府 

原 始 捐 助 （贈 ）或 捐 助 （贈 ）經 費 ，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之 

二十以上之財團法人之職務。（三 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、 

非營業基金轉投資，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百 

分之二十以上事業之職務。（四）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 

事 、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：1.財團法人及其 

所屬團體或機構。2.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。」，以再 

任 公部門、政府轉投資之公司或實質上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掌 

控之財圑法人或事業機構之職務者為規範對象，停止其等領 

受月退休金之權利，該兩款規範對象乃因該等團體或機構受 

政府實質掌控，因此其薪資形同自國庫支出，而有重複享用 

國家資源之可能，與上開立法目的尚屬相符。但系爭規定卻 

擴 及 於 所 有 「私立學校職務」而停止退休教職員領受月退休 

金 之 權 利 ，顯然欠缺限制之正當性，因為私立學校本屬私法 

性質之財圑法人，退休教職員再任該私立學校職務，僅為其 

與私立學校間之私法契約，國家應無介入管制之餘地，其等 

薪資亦是由私立學校自行支付，並未自政府領取雙份薪資， 

若該私立學校並未符合退撫條例第7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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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：「由政府原始捐助（贈）或捐助（贈）經 費 ，累積達財產總 

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財團法人 」，則並無必要予以限制。況退 

休教職人員如果轉任至一般民營公司工作，國家即可不予干 

涉 ，而同為私領域之私立學校實與一般企業相同，國家卻能 

干預退休教職員至私立學校任職之自由，而以系爭規定將所 

有私立學校職務列入限制退休教職員再任之範圍，其正當性 

顯有疑問。

三 ' 再 者 ，我國教育體系向以公立學校教育為原則，公立學校具 

有相對於私立學校較優且穩定之教育資源，就大學之學術發 

展 而 言 ，公立大學之學術成就一般比私立大學為佳，優秀教 

師大部分亦爭相至公立大學服務，使私立大學之師資、教學 

研究品質難以向上提升。從 而 ，私立大學為延攬優秀教師以 

充實其研究、師 資 團 隊 ，得以發揮研究學術、培 育 人 才 、提 

升 文 化 、服務社會及促進國家發展之大學成立宗旨，而爭取 

退休之公立大學教師至私立大學任職，屬大學自治之範 ®壽 ， 

也有益於學生受教權之保障。然系爭規定使退休教職員若於 

私立學校任職而薪資高於基本工資時，將無法繼續領取月退 

休 金 ，此關乎有相當學識能力之優秀人才於退休後是否願意 

進入私立學校傳道授業之意願，進而干涉私立學校對其教職 

員之選任。參照釋字第45 0號 、第 563號 、第 62 6號 、第 684 

號 解 釋 ，確認學術自由的保障内涵，包括組織自主及人事自 

治 ，大學之人事自治對學術自由的保障具有特別的價值，人 

事自治始能杜絕主管機關將其干預擴展至大學教職員的遴選、

第 7 頁 ，共 1 1 頁



決 策 ，避免學術活動被國家動辄以立法的方式予以干涉，而 

無法實現創發知識、作育英才之大學宗旨，此為憲法保障學 

術自由之本旨。倘若私立學校因此無法延攬優秀人才，不僅 

侵害大學之人事自治，且有害於私立學校之整體發展，並同 

時對學生之受教權、學習權產生負面影響，可見系爭規定不 

僅不具備增進公益之3 的 ，反而對公益有重大之危害，即與 

比例原則有違。

四 、另一方面，有論者主張系爭規定之目的在於防止退休教師再 

任而損及年輕教師之工作機會。惟查，此次退撫條例之立法， 

延後支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年齡及減少退休給付，使大部分公 

立學校教職員選擇任職至屆齡退休（即 6 5 歲 ），專科以上學 

校 校長、教授及副教授更可依照退撫條例第2 0條 第 3 項規定 

延長服務至七十歲再退休。則年輕教師無法取得職缺與現任 

教師因新法而選擇延退具有密切關聯，即是本次立法產生之 

不利後果，反而與退休教職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之關係薄弱。 

且私立大學是否釋出工作機會在於民事契約自由及大學自治， 

私立學校基於其經營需求、大學自治，必以適才適所為原則， 

縱退休教師因系爭規定而減少再任意願，私立學校也不必然 

會選擇年輕教師，則豈可認為再任定會剝奪年輕教師之求職 

機 會 ？可見以系爭規定為手段，並 無 法 達 成 「增進年輕教師 

之求職機會」之 目 的 ，不具備有效性及必要性，而與比例原 

則 有違。

肆 、系爭規定與陸海空軍軍官士官Ji艮役條例中類似規定具有再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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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校 、再任職務及再任薪酬限制之差別待遇；且僅以領取月 

退休金者為規範對象，又不具備增進公益之正當目的（同前 

所述 ），而違反平等原則：

一 、區分教職人員與軍職人員而為再任學校、再任職務及再任薪 

酬之差別待遇：

(一） 按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 4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規 定 ：

「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 

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棒最高棒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 

額 者 。」，前開條文與系爭規定相似，均是為降低退休軍公 

教再任意願所為之規定。惟前開條文僅以就任或再任「私 

立大學之專任教師」職 務 為 限 ，且 「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 

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 

額者」才為停止支領月退休金之規範對象，參照現行公務 

人員給與簡明表（附 件 5 ) ，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為 

新 臺 幣 （下同）19, 0 0 5元 ，專業加給為18, 2 5 0元 ，合計為 

37, 2 5 5元 。系爭規定卻係規定「私立學校職務」且 「每月 

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」，即退休教職員「再任任 

何私立學校」之 「任何職務」，且薪資只要超過23, 1 0 0元 

(法定基本工資）即屬規範對象。

(二 ） 承 上 可 知 ，退休軍職人員僅限再任私立大學，排除其再任 

私立專科院校、中小學等之限制，亦排除再任私立大學其 

他職務者，且領取之薪資須超過37, 2 5 5元始會停止月退休 

金發放。而退休教職人員卻是限制再任私立學校任何職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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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薪資僅超過23,100元即遭停止發放退休金，使退休教職 

員比起退休軍職人員，其等領取月退休金之權利更易遭限 

制 與 剝 奪 ，形成退休軍職人員與退休教職員於再任學校、 

再任職務及再任薪酬限制之差別待遇。

二 、系爭規定僅以支領「月退休金者」為規範對象，而為「支領 

月退休金者」與 「一次退休金者」之差別待遇：

查系爭規定之規範對象為支領或兼領「月退休金」之退休教 

職 員 。對 於 領 取 「一次退休金者」則無相關限制。惟領取退 

休金之方式本為退休教職員得自由選擇之權利，無論選擇領 

取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，均為退休教職員依法領取退休金 

之 權 利 ，僅因其等對未來生涯規劃有不同之考量，所為之不 

同 選 擇 ，何以系爭規定能以支領退休金之方式，而為限制再 

任 、停止退休金發放之差別待遇？又系爭規定所形成之差別 

待遇並無增進公共利益之正當目的如前所述，因此此處之差 

別待遇即與平等原則有遠。

伍 、 末按憲法第2 3條規定可知，國家僅得於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

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， 

始得以法律對於人民之基本權予以限制，而系爭規定不具增 

進公共利益的正當目的，亦不符合比例原則、平 等原則，自 

不得以此侵害退休教職員之職業自由及請領退休金之權利， 

而違反憲法保障工作權、財產權及服公職權之意旨。

陸 、 名 不 正 言 不 順

本次修（立）法在執政黨患意誤用「年金改革」之名稱下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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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領取退休金之退休軍公教遭污名化，其等與政府一同走 

過貧困年代，官民協力創造經濟起飛的奇蹟，再平穩邁入民 

主自由的年代，退休金為其等奉獻、服務國家數十年所換來 

的退休生活之保障，其等數十年間奉公守法、盡忠職守，卻 

於臨老受此羞辱，情何以堪？孔子有言：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 

言不順則事不成」，政府進行改革必須先有一個正當合理的名 

義 和 理 由 ，若名義不正當，就無法自圓其說、說服大眾，進 

而不利改革之進行，此次政府以「年金改革」為 名 義 ，顯屬 

不正當，並侵害退休軍公教之尊嚴、造成社會對立，希 冀 大  

院大法官藉由此次釋憲的機會，澄 清 此 非 「年金改革」，而是 

「退休金改革」，以還退休軍公教人員尊嚴，使在職公教人員 

不需擔心臨老退休時遭社會大眾譏笑，而得戮力從公，各司 

其 職 ，各 安 其 位 ！

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（均為影本）

附 件 五 ： 現行公務人員給與簡明表

謹狀

司法院 公鑒

具狀人即聲請人：林 德 福 、李鴻鈞、高金素梅等3 8名立法委員 

撰狀人即代理人：林石猛律 

中 華 民 國  1 0 8  年 5 月 2 7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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